
立法会四题：香港女童军总会管理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

局长曾德成的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本人收到投诉，指香港女童军总会（女童军总会）的现任香港总监的委任违

反该会的年龄限制，但该名总监仍能获身兼会长的行政长官夫人委任。投诉亦指

该会的国际事务总监及香港助理总监（新界地域）在本年十月十三日特别会员大

会上投票反对确认二○○七年香港总监选举有效后，遭现任香港总监「秋后算

帐」，将于本年十二月停止职务。又有投诉指，该会在本年九月十五透过传媒错

误地指出，其慈善奖券从未曾有百分之５０回款给队伍，并向全港女童军领袖／

家长发公开信，企图掩饰及否认「肥上瘦下」，削减慈善奖券回款，导致各小队

经费不足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鉴于女童军总会的《会章》或《政策、组织及规则》的条文规定，香港总

监不可超过６５岁，是否知悉为何现任香港总监于二○○七年在超龄的情况下仍

可参选、当选及获得委任；鉴于该会的《会章》乃根据法例订立，有否评估该会

继续任用该超龄的香港总监是否公然挑战及违反香港法例；该会会否实时终止任

用该总监并向公众道歉；及民政事务局局长会否就上述「秋后算帐」事件作出跟

进，并为一直监管失当而下台； 

 

（二）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会否就错误地指出其慈善奖券从未曾有百分之５０回

款给队伍一事立即公开道歉，并实时回复慈善奖券回款比率至百分之５０；若会

增加回款比率，何时执行；若否，原因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鉴于有投诉指出，女童军总会一直内定由一些名人及有钱人，甚至一些不

会每星期参与小队集会或训练的人士担任总监或副总监，该会会否把出身基层并

会参与每星期集会及兼具训练经验的副总监晋升为香港总监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香港女童军总会（总会）是根据香港法例第１０２０章，《香港女童军总会》

条例成立为法团，是独立的法定非政府机构。根据其会章，总会属「非政治性及

自治的组织」。特区政府尊重其独立性。民政事务局为女童军总会的青少年发展



活动提供资助。就梁议员所提问题的三个部分，我的答复如下：  

 

（一）《香港女童军总会》条例以及总会会章均没有就香港总监的年龄作出规定，

不过总会订立的《政策、组织及规条》（统称「内部规则」）有提及总监需要年

届２１至６５岁。据了解，有两位人士就香港总监的年龄问题，在高等法院向总

会提出民事诉讼，质疑香港总监委任的有效性。有关诉讼仍在进行中。另外，我

们得悉，总会于本年十月十三日的特别会员大会上通过决议，确认于二○○七年

举行的香港总监选举及其委任，以及在任期内所作的一切，均为有效。 

 

  国际事务总监及香港助理总监（新界地域）都有固定的任期，他们的任期将

于本年十一月举行的周年大会时届满，新的人选已根据会章在十月二十七日由约

２０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经咨询后同意提名，将提交会务委员会的周年大会上通

过，并且由会长委任。总会的人事任命，根据其会章纯属该会的内部事务。民政

事务局一向尊重总会的独立性和内部自治，不存在监管失当的问题。 

 

（二）女童军总会的筹款活动，属于其自行管理的事务。总会于本年九月十四日

所发的新闻稿中提到「慈善奖券已推出超过二十年，从未曾有５０％回款给队

伍」。就回款一事，本局曾经向总会了解，并于上星期回答梁议员的书面质询时

提供过。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，总会近年的慈善奖券销售，回款率都低于百分之

五十。先前在一九九二年，每张慈善奖券的售价曾经为二元，在发售的第一千零

一张奖券开始，分发给小队的最高回款才会到一元，在一千张以下的回款不到一

元，所以每张已发售的奖券的平均回款率并不超过百分之五十。 

 

（三）根据总会会章，总监一职是经由会务委员会在获提名的候选人当中以不记

名方式投票，并由过半数票者当选。会务委员会８０多位的当然委员（即总监、

副总监、助理总监、国际事务总监、区总监、助理区总监、及分区总监）都有提

名权。安排小队集会及直接培训女童军的前线女童军领袖，以及负责策划及指导

工作的女童军领袖，都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监候选人。 

 

  多谢主席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